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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 

• 時間：兩週 
• 至少發生  憂鬱情緒  或  失去興趣感、愉悅感 
 
• 幾乎整天、每天，符合以下五種症狀以上： 
• 心情憂鬱（悲傷、空虛、無助） 
• 對活動降低興趣、愉悅感 
• 一個月體重變化超過5％，或食慾增加、降低 
• 失眠或嗜眠 
• 精神動作激動或遲緩（思考、行為表現變得遲緩） 
• 疲倦或無精打采 
• 無自我價值感 或不恰當的罪惡感 
• 思考能力或專注力降低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 

 

• 造成社交、職業功能減損，無法歸因其他病況 
 



憂鬱症狀≠憂鬱症 

 導致憂鬱症狀的原因有很多，若要診斷為
憂鬱症，需經精神醫學專業判斷，根據精
神疾病診斷系統，評估所出現憂鬱症狀的
嚴重性與出現時間長短，並排除服用藥物
或其他精神疾病引起的憂鬱症狀之情況。 



憂鬱症的成因 
    研究顯示憂鬱症是由多元因素所導致的，是
交互作用的結果。 

 生理：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血
清素（Serotonin）等神經傳導物質功能減少
或失調。 

 社會心理壓力 

 認知：易挫折、悲觀、僵化、價值觀單一 

   （情緒跟認知可能是互為因果） 

 成就或人際上的不安全感 

 情緒調節能力不佳 



人際問題與憂鬱 

 傷慟或哀傷反應：對一個失去親人的人而言，如果遲遲無

法平復，又或者持續太久，甚至出現了病態的身心反應。 

 人際衝突：經常性地與他人起衝突 

 角色轉換 
 （1）生命階段：升學、結婚、離婚、生子、小孩離家 

 （2）工作方面：求職、升遷、轉換跑道、解僱、退休 

 （3）意外性事件：傷殘 

 人際缺陷：處理人際關係或是與人互動的技巧上有困難 



憂鬱症的治療 

 通常將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合併使用，可
以藉由藥物先快速有效調整病患的腦內神
經傳導物質的功能（2-3週），進而降低症
狀的嚴重度，然後再進行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則是協助病患接受自己的病情，
並經由改變憂鬱的負向想法與壓力因應與
人際互動技巧，協助其調適個人情緒與因
應其周遭壓力環境。 

 



如何陪伴憂鬱者 

 不給建議，多聽少說 

 讓他知道：「如果有需要，我會陪在你身
邊，聽你講話。」 

 界線的重要：能夠有自己的生活 

 不求速效，能拉長陪伴的期間 

 留意自己的情緒涉入與調適 

 自殺評估 



躁症 

 時間：至少一週，幾乎每天 

 明顯的情緒高昂或易怒，以下三項以上（只是情緒易怒則
須四項）明顯改變平常行為： 

 自尊膨脹或誇大 

 睡眠需求降低 ex:只睡三小時 

 比平常多話、滔滔不絕 

 思緒飛躍或想法洶湧不止 

 注意力分散 

 增加目標導向的活動 或 精神動作激動（腦袋裡快速流動著無條理、
沒有目的性的訊息） 

 過度參與可能有的痛苦結果的活動 ex:採購、投資 

 

 嚴重影響社交、工作或需住院，無法歸因其他病況 
 

 

 



輕躁症與躁症的差異 

 時間：至少連續四天，幾乎每天 

 未嚴重到影響社交、工作或需住院 

 沒有明顯精神病性症狀 

 



躁鬱症成因與發作 

 基因遺傳以及腦部的生化功能失調有關。 

 早期可能因為生活壓力事件發病。 

 越到後期，如未能持續接受治療，或是在
治療期間任意停藥，即使沒有壓力事件刺
激，也會自動發病。 

 復發後，嚴重度將會加重，藥物療效也會
變差。 

 



躁鬱症治療 

 藥物：症狀緩解、預防再發 

 心理治療：可以提供病患及家屬情緒支持、
教育、應對技巧、症狀監控和維持治療的
持續。 

 



創傷反應 

 暴露於真正的或具威脅性的死亡、重傷或
性暴力（直接經歷、親身目擊、知道發生在親朋 好友、暴露在創
傷細節） 

 侵入性症狀（不由自主的回憶、夢、FLASHBACK、對接觸相
似的暗示會產生生理反應或情緒苦惱） 

 逃避相關的刺激（記憶、感覺、人物、地方等） 

 相關的認知、情緒改變（無法記得事件細節、誇大負面
信念、對起因和結果責怪自己或他人、負面情緒狀態、對參與活動興
趣降低、與人疏離、無法感受正面情緒） 

 過度警覺（易怒攻擊、不顧後果、自殘、過度驚嚇反應、專注
力問題、睡眠困擾） 

 



創傷後壓力症PTSD 

 創傷反應 

 時間：持續超過一個月 

 造成社交、職業功能減損、困擾 

 無法歸因於物質或其他身體病況 

 注意：是否有解離（失去自我感、現實感） 

 注意：是否有延遲發病（六個月後才符合創傷反應診斷） 



PTSD與急性壓力症ASD的不同 

 時間：創傷反應，從創傷後開始，持續三
天到一個月 



如何協助創傷 

 區別自然反應、創傷反應、創傷帶來的壓
力症 

 安心減壓團體，降低創傷發生可能 
（瞭解創傷、先安身再安心、表達感受的機會、找到因應調適的方法） 

 社會支持（旁人的態度，是復原力，也可能是二次創傷來源） 

 放鬆訓練 

 醫療協助 

 

 



焦慮的來源 

 被迫面對我們不願去面對的人事物(壓力源) 

 雙趨、雙避、趨避衝突 

 恐懼 

 內分泌 

 驅力、生理衝動 

 發展任務、社會期待 

 存在議題：死亡、自由、孤獨、無意義 



分離焦慮症 
 涉及與所依附的人分離時，表現出與成長階段不符的過度恐懼與焦慮，
下列至少3種： 

     當預期或正經歷分離時，過度苦惱 

     過度擔心失去依附者，或擔心他們可能受傷、生病、死亡 

     過度擔心遭遇不測（迷路、被綁架、發生意外）而造成與依附者分離 

     因害怕分離而不願意外出 

     過度害怕或不願意獨自一人，或沒有依附者陪伴下待在某處 

     不願意離家過夜、或沒有依附者在身旁下睡覺 

     重複做分離主題的惡夢 

 當預期或正經歷分離時，會抱怨一些身體症狀 

 兒少持續四週，成人持續六個月以上 

 造成社交、職業功能減損、困擾，無法歸因於物質或其他病況 

 

 

 

 



如何協助分離焦慮症 

 漸進適應 

 堅持下去不要一時心軟 

 家長與學校有一致的共識與作法 

 分離時被依附者的情緒是安穩堅定的 

 嘗試讓小孩攜帶過渡性客體 

 在學校、家中不說讓小孩更焦慮的話 

 固定的接送時間，不要偷溜走 

 透過談話或遊戲治療，找出、處理壓力源 



選擇性不語症 

 持續地無法在預期要說話的特定場合說話，
儘管在其他場合是可以說話的 

 持續至少一個月 

 妨害社交、職業功能、溝通 

 無法歸因於不瞭解語言或其他溝通障礙症
狀、精神疾病。 

 原因複雜。常見的是焦慮與陌生人、陌生
環境開口。 



如何協助選擇性不語症 
 只和特定對象不說話不是選擇性緘默 

 他不是沒能力說話、不是不想說話，而是說不出來 

 越久沒說話，就越難開口（被視為不說話的人，會令他們更
難開口，覺得被聽到自己聲音很怪） 

 醫療協助 

 耐心等待、看見小進步 

 鼓勵開口但不做強迫 

 降低完全不溝通的比例，用點頭或手勢等非口語方式代替 

 從簡單的單詞開始開口，慢慢拉長句子長度 

 不要過度關注他，他說話了也不要過度反應 

 當作一般同學對待，不忽視，不要當作他聽不到 

 減敏感法（用間接方法說話、人數慢慢增加、類化情境…等） 

 

 



畏懼症 

 對特定對象或情境，立即引起恐懼或焦慮。 

 會積極地避開，或忍受強烈恐懼焦慮。 

 恐懼或焦慮與實際的危險、情境、文化是不
成比例的。 

 持續六個月或更久。 

 造成社交、職業功能減損、困擾。 

 

 

 



社交畏懼症 

 針對社交情境（社交互動、被觀察、要在人
前表現），害怕受到負面評價 

 常會有以下的感覺： 

    所有的人都在注意我。 

    所有的人都會注意到我所犯下的任何一點點
小小的錯誤。 

    所有的人都比我能夠應付現在所處的情境。 



畏懼症的成因 

 生理因素（神經傳導物質、先天特質） 

 過往不好的經驗 

 恐懼相關的信念 

 

 



如何協助畏懼症 

 放鬆訓練 

 系統減敏感法 

 認知治療 

 醫療協助 



恐慌發作 

 心跳加快                             

 流汗 

 發抖 

 呼吸短促或喘不過氣 

 哽塞感 

 胸部疼痛或不適 

 噁心或腹部不適 

 

 頭暈、頭昏、快要暈倒、
步伐不穩 

 冷顫或發熱 

 感覺異常（麻木、刺痛） 

 失現實感、失自我感 

 害怕失去控制 

 害怕即將死亡 

突然一股強烈恐懼或不適，在幾分鐘內達到高峰，並出以下
四個或更多症狀： 
 



恐慌症 

持續一個月或更久，有以下一或兩個症狀： 

 持續關注或擔心恐慌發作 

 出現與發作相關，明顯適應不良的行為  

    ex:避免某種行為、場所、情境 



特定場所畏懼症（懼曠症） 
  2種以上場合有顯著恐懼或焦慮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開放空間   ex:停車場、橋樑 

    封閉空間 

    排隊或在人群中 

    獨自在家以外的地方 

 迴避這些場所，因為害怕令人失常的尷尬症狀、
類似恐慌發作，無法逃脫或無人協助 

 持續6個月或更久 

 造成社交、職業功能減損、困擾。 

 

 

 

 



強制就醫 

 嚴重病人 

（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
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自傷或傷人之虞 

 



強制就醫 

 二位專科 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二日內完成） 

 緊急安置五日內取得強制住院許可（審查會
審查） 

 每次最長不超過60天  

 



謝謝大家，給自己鼓鼓掌！ 


